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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RC 为特定法规增设“日落”条款

2025 年 4 月，美总统签署第 14270 号行政令《通过零基监

管预算释放美国能源潜力》，要求美国核监管委员会（NRC）会同

美国能源部等联邦政府部门，在特定法规中增设附加条件的“日

落”条款，并在不超过五年时间内废除相关法规。作为回应，NRC

于 2025 年 12 月 3日提议修订其法规，为多项过时法规增设日落

条款，该最终规则将于 2026 年 1月 8日生效。

第 14270 号行政令《通过零基监管预算释放美国能源潜力》

要求 NRC 发布规则，为每项现行法规增设附加条件的日落条款。

截至行政令发布之日即 2025 年 4月 9日，这些法规需全部或部分

依据以下经修订的法律颁布：1954 年《原子能法》、1974 年《能

源重组法》及 1982 年《核废物政策法》）。为这些符合要求的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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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设的日落期限为日落规则生效后一年。

上述要求不适用于“法定授权的监管许可制度”——为许可

证持有者或申请者提供标准与要求的法规构成 NRC 的法定授权监

管许可制度。因此，本次日落规则所涵盖的法规范围不包括以下

三类：（1）因履行 NRC“保障共同防御与安全、保护公众健康与安

全”的法定职责而必须保留，故无法设定日落期限的法规；（2）属

于 NRC“法定授权监管许可制度”组成部分的法规；（3）并非执

行行政令所指 NRC 专属三项法定授权的法规（即执行政府通用要

求的法规，如 1969 年《信息自由法》）。尽管 NRC绝大多数法规均

属于上述三类，但 NRC 仍识别出若干法规虽归属上述类别（故不

在行政令适用范围内），但已闲置或丧失原有功能，因此将为此类

法规增设日落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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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RC 基于独立政策判断，认为遵循行政令建立定期精简监管

框架的机制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，并将在下述法规中增

设日落条款。这些过时的法规到期将自动失效，从现有法规体系

中移除；若过渡期内出现证据表明某些法规仍有持续存在的必要，

NRC 可酌情延长其日落期限。

厂址适用性问题的早期审查

《联邦法规》第 10编（10 CFR）第 2部分 F节“关于申请特

定利用设施的建造许可证或联合许可证时，对厂址适用性问题早

期部分裁定的补充程序；以及有限施工授权的预先发证”。该条款

为申请人寻求早期裁定厂址适用性问题举行听证会并做出部分裁

定提供了特殊程序。虽然相关条款曾经修订更新，但该程序自上

世纪 70 年代后未再使用，且利益相关方也无意愿启用该程序。尽

管这些条款构成 NRC 法定授权许可制度的组成部分，但现已失去

存在必要性。

岗位适应性检测（Fitness-for-Duty）试验设施

10 CFR 第 26 部分 F 节“许可证持有者试验设施”规定了关

于岗位适应性检测设施的要求。出于经济性考虑，目前没有任何

许可证持有者使用 F节所规定的设施开展岗位适应性检测，而是

将样本送至经认证符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《联邦工作场所药

物检测计划强制性指南》要求的实验室进行检测，这一替代方案

更为高效且经济实惠。虽然该规定构成了 NRC 法定授权许可制度

的一部分，且曾在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，但现已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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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存在必要性。

飞机撞击评估规定

10 CFR 第 50.150 条“飞机撞击评估”属于安全强化措施。

该规定颁布时，NRC 量化了其成本但未量化效益，并认为这一规

定关键的定性效益在于“增进对新反应堆如何处理超设计基准事

故（如大型飞机蓄意撞击）的认识”。但以今日视角重新审视，其

实施成本相对于反应堆安全水平的提升而言不具备合理性。NRC

近期制定的其他法规（如第 50.155 条“超设计基准事件的缓解措

施”以及第 53部分相关规定）提供了替代方案，用于评估新核电

厂应对超设计基准风险的能力。鉴于该规定要求的安全分析已纳

入核电厂许可基础，且现行法规已涵盖相关要求，废止该条款不

会降低任何在运设施的安全性。

对其他机构环境影响报告的意见

10 CFR 第 51.124 条“NRC评议义务”规定了 NRC 对其他联邦

机构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进行评议的政策。该规定仅阐述

了一项政策，且 NRC 本就拥有独立于该条款之外的权限，可对其

他联邦机构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进行评议。因此，虽然该条款

并非依据第 14270 号行政命令所列三项法规颁布，但确已失去存

在必要性。

口头听证程序

10 CFR 第 2 部分 N 节“含口头听证的加速程序”，包含 NRC

“快速通道”听证程序，旨在为争议较少且不复杂的事项提供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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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解决方案。迄今为止该程序从未被使用过，已失去存在必要性。

立法听证会

10 CFR 第 2部分 O节“立法听证会”规定了 NRC 关于设计认

证的法规制修订举行立法听证会应遵循的程序。该程序从未被使

用过。

附录 Q厂址适用性问题的预申请早期审查

10 CFR 第 50 部分附录 Q “厂址适用性问题的预申请早期审

查”规定，当潜在申请人就特定厂址咨询 NRC 员工意见时，NRC

员工可就厂址适用性问题发布《工作人员厂址报告》。该报告需在

接收并考虑联邦、州及地方机构、相关公众的意见以及反应堆安

全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发布，对 NRC 或其主持的任何听证会不具

约束力。上述程序未被纳入 10 CFR 第 52 部分，因为 10 CFR 第

52 部分 A节“早期厂址许可”已包含相应程序。同样，正在修订

的 10 CFR 第 53 部分也未将其纳入。鉴于其有限价值，附录 Q应

被废止。

10 CFR 第 76 部分：气态扩散厂的认证

NRC自 1996 年以来从未依据该条款签发过任何认证，且鉴于

气态扩散技术现已淘汰，预计未来也不会再签发此类认证。虽然

该规定构成了 NRC 许可制度的一部分，且曾在保护公众健康与安

全方面发挥作用，但现已失去存在必要性。

10 CFR 第 160 部分：非法侵入 NRC 财产

鉴于联邦总务署的现行规定及张贴于 NRC 机构内的告示已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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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充分警示了非法侵入行为，该行为亦受州法律约束，因此该

条款已无必要。

部分法规中出现的重复性规定

10 CFR 第 31、32、34、35、36 和 39 部分关于“记录”、“副

产品材料”、“专项豁免”、“辐射安全要求”等内容出现重复。故

为这些重复性规定设置日落条款。

总法律顾问书面解释

10 CFR 第 19.4、20.1006、21.4、25.7、26.7、30.5、34.5、

36.5、37.9、39.5、40.6、50.3、51.5、52.2、54.5、55.6、60.5、

61.5、62.4、63.5、70.6、71.2、72.5、73.3、74.5、75.5、81.4、

95.7、110.3、140.4、150.5、170.4 及 171.7 条规定，除总法律

顾问的书面解释外，对 NRC 法规含义的任何解释均不视为对 NRC

委员会具有约束力。其中部分条款在这些法规最初制定时已包含

在内。历史上，对这些条款的使用或参照非常罕见。此外，总法

律顾问作为下级官员，能否在法律问题上约束 NRC 委员会也存在

相当大的疑问。这些依据《原子能法》颁布的规定并非 NRC 监管

许可体系的组成部分，也非法定要求。

综上，NRC 拟对 10 CFR 第 2、19、20、21、25、26、30、31、

32、34、35、36、37、39、40、50、51、52、54、55、60、61、

62、63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81、95、110、140、150、

160、170 和 171 部分的有关规定增设日落条款。以上所有识别出

需增设日落条款的规定都将在 2027 年 1 月 8 日到期。在日落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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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届满后，NRC 将视相关法规失效，停止执行并移出《联邦法规》

汇编，同时进行必要的一致性修订。不过，经公众评议程序后，

NRC 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日落期限，且可酌情多次延期。

此外，在后续法规制修订过程中，NRC还将在 10 CFR 第 2.807

条“生效日期”中新增条款，明确在日落规则生效后通过的所有

法规都将包括一个不超过五年的日落期限。这表明 NRC 将更广泛

地开启持续审查更新其法规的工作模式。

对外交流合作部 封祎 供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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